关于《方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
决策草案的说明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制统一与权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拟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新一轮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现将相关决策草案说明如下：
一、决策的必要性与依据
（一）履行法定义务的需要。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每隔2年进行一次清理”的明确规定，我县已于2022年5月对截至2022年4月30日的文件进行了清理。目前，新一轮两年清理周期已届满，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对2022年5月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是履行法定义务的必然要求。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对全县规范性文件进行定期清理，是消除制度性障碍、保障政令畅通、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性工作。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不协调的文件，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环节。
（三）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协调性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公平竞争环境。通过全面清理，废除或修改存在部门保护、地方保护倾向或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文件，有利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决策草案的起草过程
本次清理工作决策草案的起草，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并贯穿以下原则：
（一）坚持合法合理原则。清理工作以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为根本依据，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对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及现实适用性进行全面、客观审查，确保清理结论经得起法律和实践检验。
（二）坚持公开透明原则。清理过程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充分听取相关部门和专家意见。最终的清理结果，将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依法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确保清理工作的公信力。
（三）坚持权责统一原则。严格落实“谁主办、谁审查、谁负责”的要求。由文件原主办单位或牵头部门具体负责审查，提出初步清理意见和建议，经本单位法制机构或法律顾问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进行集中会审、最终决定，确保责任清晰、审查到位。
三、决策草案的主要内容要点
决策草案的核心内容围绕本次清理工作的全面部署展开，主要包括：
（一）明确清理范围。 将县政府及其办公室、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在2022年5月至2024年12月30日期间制定并现行有效的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部纳入本次清理范围。
（二）细化清理标准。依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明确了应予清理的具体情形，主要包括：1. 与法律、法规、规章或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存在抵触或不一致的；2. 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深化改革要求的；3. 含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存在部门或地方保护倾向内容的；4. 因管理职责调整、调整对象消失等其他原因需要及时清理的情形。
（三）设定任务与时限。明确了清理工作的具体阶段划分、各参与单位的责任分工以及整体工作完成时限，确保清理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按时推进。
（四）规范结果处理与应用。根据清理审查结论，对规范性文件分别作出保留、修改、废止或宣布失效的决定。清理结果目录将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做好后续文件修订、废止程序衔接及规范性文件体系更新工作。
（五）强化组织保障。对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强化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保障清理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四、预期成效与影响
本决策的实施，预期将达到以下效果：一是系统排查并解决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筑牢依法行政的制度基础；二是及时废止或修订不合时宜的规定，为经济社会发展释放制度活力；三是通过公开透明的清理过程，增强政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决策草案为新制定的工作部署文件，旨在启动并规范本次专项清理活动。决策内容聚焦于清理工作的组织、标准、程序和要求，本身不直接设定或变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
起 草 人：李琳琳
联系电话：13693844191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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